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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第 十 三卷 ， 總第 四 十九 期 ，2 0 00 No . 3， 8 1 5－8 2 2

「邁向復康新紀元」——社會工作局的
職能與復康綱要法的執行

＊

葉炳權 ＊＊

一、前言

社會工作局作為《預防殘疾及使殘疾人康復及融入社會之政策》，即一般稱為
復康綱要法的第33／99／M號法令指定的康復政策協調及統籌部門，藉着此法令頒佈
一週年之際，向大家介紹本局在殘疾人士服務方面的職責使命和工作情況，並就復
康綱要法的實際施行及相關事宜與大家作一分享，並共同檢視澳門地區復康服務的

發展現況，前瞻其未來路向。

二、社會工作局在康復服務中的主要職能

1．眾所週知，1 999年6月21日政府公報頒佈的第24／99／M號法令，重新訂定
了社會工作局的架構與職能。根據有關法例，本局在殘疾人士服務方面的主要職
責，是透過推動和貫徹各類型的社會工作，實施社會保護與融入社會的計劃，從而
向殘疾人士及其家庭提供輔助，並防止他們出現遭受社會排斥的情況。而為執行有
關職務，本局按照上述法例設立了五個廳級部門。當中，以家庭暨社區服務廳和社
會互助廳的工作與殘疾人士服務關係最為直接。家庭暨社區服務廳透過其轄下的五
個社會工作中心和家庭輔導辦公室，向有需要的殘疾人士及其家庭提供直接的經濟
援助、諮詢轉介、個案工作與輔導服務。而社會互助廳則經由其轄下的復康服務
處，與民間機構和殘疾人士團體積極聯繫，透過技術輔助、財政資助及設施讓與等
機構輔助工作，和該等非政府組織攜手合作，開設各類型的復康設施，為不同類別

的殘疾人士提供所需服務。

2．鑑於復康服務處在康復政策和有關服務中擔當的重要角色，有必要就該處的

職能作進一步的引介。

＊公元2000年7月22日。

＊＊社會工作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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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康服務處的前身乃成立於九十年代初期，原為設在前澳門社會工作司社會服
務廳內、以專責小組形式運作的一個工作單位，名為傷殘人士機構輔助部。而自去
年6月28日本局改組開始，根據新頒組織章程的規定，上述工作小組被提升為一
正式的處級部門，承擔推動及輔助非政府組織開展復康服務的責任。隨著同年7月
1 9日頒佈的復康綱要法規定社會工作局須在其內設立一個負責協調和統籌康復政
策的常設架構，該處亦被要求在復康綱要法的執行方面肩負有關職責。按照前述兩
項法例的規定，復康服務處的具體職能主要包括：

A．評估及執行殘疾人士活動方案和服務計劃，並與相關部門或機構共同合作，
為該等人士及其家庭提供援助。

B．與民間復康服務機構開展合作，提供技術輔助和財政輔助，並監察該等機構
的運作與服務質素。

C．編製殘疾人士需要及現有資源的清單，並對有關清單作出評估，以期改善社
會政策的措施。

D．參與相關的研究工作，尋求及建議有利於殘疾人士與其身處的社會環境間保
持聯繫的方法，包括身體、教育、就業、以及社會等方面的促進、復康和融
合措施。

E．執行復康綱要法，參與協調及統籌澳門地區關於預防殘疾和使殘疾人士康復
與融入社會的康復政策。

明顯地，復康服務處的設立及其在角色與職能方面的提升和擴展，反映出行政
當局對殘疾人士服務的關注。而事實上，作為本澳社會政策的主要執行部門，社會
工作局向來樂於承擔責任，盡力為殘疾人士提供所需的社會服務。尤其是在近十年
來，隨著社會的發展需要，本局透過與關心殘疾人士福祉的政府部門及非政府組織
的共同合作，至今經已初步發展出一個由社區照顧和院舍服務組成的支援網絡，藉
此協助有關人士及其家庭舒解問題困難，改善生活狀況。

三、本澳復康服務的發展

1．正如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一樣，澳門地區的殘疾人士服務最初乃始於民間機構
的服務熱誠和志願精神。分別成立於1 568年的仁慈堂、1 971年的鏡湖醫院慈善會
以及1 892年的同善堂等社團機構自其設立之初，即有為包括殘疾人士在內的貧苦
大眾提供服務。早期的工作主要集中於生活救助、贈醫施藥和收容照顧等服務。至
於較專門的復康機構，則開始於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較早成立的包括1 960年的
澳門盲人重建中心、1 968年的主教山兒童中心、1 970年的聖類斯中心、1 977年
的聖路濟亞中心以及1 980年的聖瑪嘉烈達中心。這些機構均由民間機構設立，服
務性質則以院舍照顧為主。

2．自本澳官方的社會福利架構於1 938年成立以來，殘疾人士服務一直是政府
關注的其中一個重要領域。尤其是自1 986年前澳門社會工作司（本局的前稱）作
出重大改組後，由政府社會福利部門提供的康復服務即不再局限於為殘疾人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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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援助，并對民間機構發放財政資助，而開始比前更著重對殘疾人士的康復程序
與民間機構的技術援助。特別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傷殘人士機構輔助部成立以來，本
局在社會復康的現代理念和官民合作的發展模式基礎上，進一步集中資源，尤其是
透過“公設民營”的輔助方式，協同民間機構創設多所以社區為本的復康服務設
施，從而為幫助不同類別的殘疾人士克服障礙困阻、增強獨立自信、發揮天賦潛能

以及提升生活素質，拓建了良好的發展根基。

3．自首個以“公設民營”方式建立的設施一即傷殘人士社會服務中心暨庇護工
場一在一九八六年啟用後，在進入九十年代後，經由本局提供或參與提供輔助而陸

續落成、重建或裝修完峻投入服務的設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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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986年傷殘人士社會服務中心暨庇護工場的成立可為本局介入有關服務的
一個分水嶺，因為在1 986年前，澳門的復康設施基本上是以民間機構建立的院舍
服務為主體，而在1 986年之後，尤其是九十年代初以來，有關機構不但在數量上
由原來的五間增至現時的十九間，而且受惠對象、服務內容及工作模式亦由主要為
被家庭遺棄的嚴重身心障礙者提供混合式的住宿照顧，逐步轉變成為向不同類別的
殘疾人士提供社區化的專門服務。現時，復康服務機構的受惠對象涵蓋了肢體殘
障、智力障礙、精神困擾、失明、失聰和末期病患等人士，總數共約一千二百名；
在服務內容及工作模式方面，則包括了照護、教育、職訓、就業、體育、康樂、暫
托和住宿等以社區照顧與院舍服務等模式提供的復康程序。此外，不能不提的是除
了機構服務外，本局現時亦向八個殘疾人士服務團體提供運作津貼，現時該等團體
的會員人數共約二千二百名。

四、對復康服務機構的財政資助

1．隨著復康服務的逐步發展，本局用於資助殘疾人士服務團體與民間復康機構
運作的資助金額亦年復增加。

2．在九十年代初，有關的資助總額約為澳門幣六百萬元。及至九十年代末，金
額已增至逾澳門幣二千一百多萬。上述數字尚未包括用於以“公設民營”方式開辦
的機構用地及其裝修工程與物資配置和其它以政府投資及發展計劃基金支付的各種
費用以及現時用於為數約五百名領取各類公援的殘疾人士的月津助額。

五、復康立法

1．1997年1 2月2日，政府公報刊登第94／GM／97號批示，成立專責小組研究
和制訂復康綱要法的法律提案。經過上述小組與社會工作委員會進行多次會議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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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研究，復康綱要法於去年7月1 9日正式頒佈。有關法例的目的旨在訂立協助殘

疾人士康復及融入社會政策的一般制度。

2．復康綱要法的內容共分五章，包括一般規定、康復程序、行政當局的責任、
行政當局各部門的參與以及最後規定等篇章。其中，法例明確指出康復是一個全面
並持續進行的程序，旨在矯正或盡量減輕殘疾的狀況以及恢復、發展或提升殘疾人

士才幹和能力，使之更為自立，並更積極參與所屬的社群。

3．此外，法例亦訂定了復康政策的一般原則，同時具體列出在預防、資訊、醫
療復康、特殊教育、職業康復、心理社會康復、活動能力及活動方便、技術輔助、

文化體育和娛樂等九個康復程序領域內的相關措施。

4．而在確定各個涉及康復政策與事務的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應在緊密聯繫及互
相協調的前提下，協同代表殘疾人士利益的團體與其它相關的非政府組織開展符合
服務對象需要的康復措施，法例也訂明了行政當局及其下各個有關部門和機構的具

體責任。

六、本局在復康綱要法中的職責

按照復康綱要法及其它相關規定，社會工作局在實施復康政策一般制度方面的

主要職責如下：

1．在直接服務方面：於職能範圍內負責提供和參與康復程序的相關服務，尤其

是在心理社會復康等方面的工作。

2．在政策執行方面：須建立一個負責協調及統籌康復政策的常設架構，並連同

社會工作委員會確保對有關政策的跟進工作。

七、在復康綱要法頒佈後復康工作的進展

自復康綱要法頒佈以後，社會工作局：

1 ．在直接服務方面

在本身職能範圍內，繼續提供下列各項服務：

A．前線服務

＊ 經濟援助：為符合條件的殘疾人士及其家庭，提供社會援助。其中包括由社

會保障基金發放的殘疾社會救濟金和由本局提供的各項公共援助金。

＊ 個案服務：繼續為有需要的殘疾人士及其家庭提供輔導和社會支援，協助他
們增進適應能力，尋求並善用社會資源。在這方面，原則上會優先協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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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各類適合的社區照顧服務。唯在必要時，亦會幫助他們進入院舍設施
生活。

＊飯堂服務：直屬於本司的三間飯堂，會為有需要的殘疾人士提供價廉但優質
的膳食服務。

＊社區教育：組織或參與各類以推動殘疾人士參與社會以及增進傷健共融為主
旨的社區教育活動。

B．機構輔助

對受本局輔助和監護的殘疾人士服務團體或民間復康機構提供技術輔助與財政
資助。此外，亦負責有關設施的統籌、規劃和協調等工作。

利民坊、澳門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新址、澳門殘疾人士體育協會的輪椅維修及
製造工場、康寧中心以及澳門特殊奧運會附屬弱智人士職業培訓暨展能中心等，均
是經由本局透過設施讓與或技術輔助等方式，而與有關部門及組織在過去一年合作
設立的服務機構。

2．在政策執行方面

A．經與統計暨普查局取得合作共識，在2001 年的人口普查中加入傷殘人士數
目及類別的調查項目，而相關的試查工作將在今年進行。

B．正加緊進行籌建殘疾人士中央登記系統的各項工作，預算在本年內初步完成
並實際開始試驗運作。設立該系統之主要目的在於透過有關制度，建立殘疾
人士中央資料庫，以供研究和規劃相關政策與服務的參考。

C．開展對相關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的探訪工作，就各部門本身的職能範圍、服
務現況、發展計劃和運作事宜等問題進行溝通與交流。曾拜訪的部門或機構
包括教育暨青年局、衛生局、勞工暨就業局、體育發展局、財政局、土地工
務運輸局、臨時澳門市政局以及臨時海島市政局等。

此外，亦曾與立法會的一個專責委員會就復康綱要法的執行情況進行會議交換
意見，並安排有關議員探訪數間服務設施。

而在非政府組織方面，曾與民間殘疾人士服務機構聯席會議的組織成員舉行會
議，就有關服務的現況和發展進行討論。同時亦經常與個別的殘疾人士服務團體舉
行會議，交換意見。

進行上述系列採訪和研討交流的目的，主要是為復康綱要法的實際執行建立部
門及機構間的溝通渠道和合作共識。

八、發展挑戰

1.復康綱要法勾畫出本澳康復政策的發展架構與基本原則，對推動有關工作提
供了一般的政策目標、理想的程序內容和宏觀的協作框架。本局透過與有關部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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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的接觸，瞭解到各個單位均樂意在執行方面按照法例的要求，實事求是地在現
存的基礎上，逐步落實康復綱要法的各樣措施。不過，本局並不諱言在康復政策的
執行方面，基於種種原因，特別是發展根基與資源條件等因素限制，現正面臨相當

的困難，有待我們予以回應和處理。

2．綜合各方面的意見，有關挑戰主要包括：

A．法例對“殘疾人士”的定義過於概括，而本澳亦未就“殘疾”的含義制訂公

定的具體標準。

B．缺乏澳門殘疾人士的人口數目、類別程度以及生活狀況等客觀資料的統計數

據，因而對服務的規劃工作構成障礙。

C．在評估工作方面，缺乏公認的殘障分類與評估標準。此外，所需的專業人

員、評估工具和技術設備亦有不足。

D．現存為殘疾人士而設的服務存在多項問題，需要投入相當資源與克服重重困

難才能予以改進。當中包括：

＊人力資源方面：人力資源數量不足，素質尚需提升。尤其缺乏各類專業

的復康人員開展有關工作。

＊程序內容方面：多類社區復康設施存在供求差距，特別是職業培訓、庇
護工場和輔助就業等為成年疾殘人士而設的服務項目。此外，院舍過於

機構化，專業介入仍有待加強。

＊協作框架方面：復康服務尚缺系統的規劃機制與長遠的發展策略。當

中，協調機制有待強化，服務銜接仍有不足。

＊環境因素方面：社會經濟不景，殘疾人士尤其欠缺發展機會。另外，市
民大眾對有關人士的認識和接納不足，對他們回歸主流與融入社會構成

一定困阻。

E．為落實法例的要求和發展相關計劃的預算金額需求不菲。在人員、技術、設

施與法律的配合方面亦存在多樣困難。

九、展望未來

1．面對種種問題，本局認為在康復政策執行方面的當務之急有五，其中包括：

A．建立跨部門的協作機制，強化康復程序各個相關範疇的協調和統籌工作。尤
其應該加強不同服務間的銜接與配合，以及規劃系統性的殘疾人士需求評估

機制 。
B . 應用科學及專業的研究方法，客觀評估復康服務的需求所在，從而整體規劃

其未來發展籃圖。為此，適宜針對本澳復康服務的供求進行全面分析，以便

制訂具前瞻性的政策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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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條件許可的範圍內，盡量充實復康服務的可用資源。特別是在強化現存服
務的各種人力和運作條件以及發展新的服務項目，回應殘疾人士及其家庭急
切需求的服務。

D．與殘疾人士一起開拓更多的社會參與和就業機會。因此，一方面應強化措施
鼓勵殘疾人士參與社區生活及復康事務；另一方面須加強殘疾人士的職業培
訓、就業輔助和職業轉介等服務。

E．應著重傷健融合的社會教育工作，增加社會人士對殘疾人士需要及其能力的
認識。我們認為社會人士的支持接納以及殘疾人士的自強不息，始終是康復
政策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

2．而就本局的工作而言，除了繼續承擔復康綱要法賦予本局的職責，將上述五
項課題列作優先領域予以跟進外，我們在未來亦將致力推行下列計劃，以期回應殘
疾人士的服務需要，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

A．繼續研究及開展殘疾人士中央登記系統的計劃，並為來年包含殘疾人口統計
項目的人口普查計劃進行準備和配套工作。

B．在服務設施方面，繼續與殘疾人士服務團體合作，重修和增設多個復康設施
或服務計劃。有關工作涉及早期訓練、日間照顧、職業培訓、輔助就業、獨
立生活能力訓練、特殊頤康中心、院舍服務以及復康巴士等服務。

C．積極參與“千禧世界弱能人士日”的籌組活動，並承擔有關計劃的協調統籌
職責，推動殘疾人士參與社會，開展社區教育工作。

D．為殘疾人士服務機構的管理及工作人員開設培訓課程，從而提高有關人員的
工作素質，適應服務發展的新趨勢。

E．增強復康服務處的人力資源，建立一跨專業的工作團隊，配合復康綱要法的
執行和復康服務的跨學科介入需要。

十、總結

總而言之，殘疾人士服務在本澳雖然可說存在已久，但是現代化復康服務的引
入和發展，實際只有十多年的時間。為此，在回顧我們過去工作成就的同時，必須
承認在現時有待我們努力改進的地方還有很多。澳門畢竟是一個仍在發展中的城
市，當在存在的各種限制為復康服務的未來進程肯定仍會帶來不少的挑戰。不過，
澳門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其中之一是我們有著很多熱心公益和關懷社會的非政府
組織，她們的存在令包括復康服務在內的社會福利事業，無論在任何時候均充滿生
機與活力。因此，雖然面對各種挑戰，相信在民間社會和特區政府的共同努力下，
本澳的殘疾人士服務將會繼續向前邁進，正如過去十年在官民的精誠合作下取得的
可喜成果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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